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道路

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3年第 3号，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提升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水

平，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开展道路运输车辆技术审核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道路运输车辆达标核查责任，按照《道

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工作规范》规定，组织对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客车、

乘用车、载货汽车、牵引车辆和挂车开展实车核查，如实填写道路运输达标车

辆核查记录表，从严把关新进入道路运输市场车辆的安全、节能相关配置参

数，以及车辆技术等级、客车类型等级信息，确保车辆性能达到《规定》相关

技术要求。对不符合《规定》技术要求的车辆，不得配发道路运输证。对挂车

配发道路运输证时，还应当查验挂车是否具有有效行驶证件。 

二、规范做好道路运输车辆使用技术管理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道路运输经营者进一步健全完善车辆技术管

理制度，加大人员和技术投入，细化管理要求，认真做好车辆维护修理、检验

检测和年度审验等工作。 

（一）加强车辆维护修理。要督促道路运输经营者依据汽车生产企业公开

的车辆维护技术信息、车辆运行条件及《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18344）等标准，科学合理确定维护项目和维护周期，严格落实车辆日

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具备二级维护项目及竣工检验所需设施设备等

能力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可对自有车辆进行二级维护；不具备能力的，应当委

托二类以上汽车维修经营者开展车辆二级维护；需要进行维修的车辆，应当到



具备相应维修条件的企业进行维修，特别是危货车应当到具备危货车维修条件

的企业进行维修。 

（二）严格车辆检验检测。要督促道路运输经营者严格按照规定的周期和

频次，定期开展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客车、危货车的检验

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应当委托车籍所在地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进行。要用好

社会监督等手段，督促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及时、准确、完整地将检验检测数

据和报告上传到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信息系统，为经营者网上办理车辆年度

审验业务提供支撑。对于不如实开展检验检测的机构，不得采信其出具的检验

检测报告，并抄报其主管部门处理。 

（三）优化车辆年度审验。要将车辆技术等级情况、客车类型等级情况纳

入道路运输车辆年度审验内容，在严格落实机动车检验检测制度的基础上，认

真做好在用客车类型等级审验，重点查验客车应急锤、应急窗、乘客门应急控

制装置、座位数、汽车安全带等使用过程中存在改变风险的配置参数，确保符

合相应类型等级要求。 

三、严格道路运输车辆退出管理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加强道路运

输车辆退出管理。对于达到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要督促道路运输经营

者及时办理道路运输证注销手续。对于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

不合格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以及道路运输

车辆的技术状况未达到《规定》相关技术要求的，要督促经营者及时改正，依

法依规处置，并将整改情况纳入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和信用管理。 

四、进一步提升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服务水平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道路运输车辆达标管理信息化建设，优化实

车核查流程，进一步提升道路运输车辆实车核查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指导道路

货运经营者在全国范围内就近选择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资质认定证书、具备相应

检验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道路普通货运车辆“异地检测”，无需办

理委托手续或证明。要全面推行道路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跨省通办”，鼓

励道路货运经营者通过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办理车辆年审业

务。要依托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道路运输车辆管理档案，及时更



新档案内容，实现车辆管理档案信息联网共享，为道路运输经营者办理车辆转

籍过户变更等业务奠定基础。 

五、全力做好《规定》贯彻实施组织工作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统筹做好《规定》贯彻实

施组织工作。要结合本地实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行业管理部

门、道路运输经营者、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等不同对象，开展多渠道、多形式

的宣贯活动，教育引导相关人员全面准确把握《规定》内容和实施要求，依法

依规做好车辆技术管理工作。要综合运用监督检查、信用管理等手段，按照职

责权限和法定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和督促指导，确保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状况良

好，为推动道路运输行业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3 年 5月 17日 

抄送: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院、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

心，部法制司、公路局、运输服务司、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科技司，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